三、江西煤矿安全监察事故审议程序框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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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事处主任


办公会议审议





与省局初步沟通并经办事处审议后，行文上报省局





附调查报告、案卷(含软盘)和设区市政府意见复函





一处或二处向局领导简要汇报





征求县(市、区)


政府意见





局领导批转一处或二处初步审核





调查组组长在局务会上汇报





办事处行文批复





审核无疑问后拟出《责任人处理意见表》提出拟办意见；有疑问的，退回办事处补充调查





局务会通过决议后向省政府汇报





提交局务会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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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协调


统一意见以后





省局行文批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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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局批复








